天津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与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持续完善本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基层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效能，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上，扩大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天津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由政府投资兴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兴建或运营的，用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第三条  本规范就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设施建设、内部管理、服务提供、运营机制、服务保障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规范。提倡和鼓励各单位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增加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第四条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应同时遵照《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48号）、《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建标〔2012〕44号），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应同时遵照《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建标〔2014〕72号）、《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建办科〔2021〕55号），以及《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T29-7-2014）等国家和本市有关办法、标准和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设施建设

第五条  每个乡镇（街道）应设置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乡镇（街道）统筹基层惠民资源，加大与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公共服务中心等机构的融合，不断提升场地设施建设，与乡镇（街道）办公楼使用同一场地进行建设时，应独立成区，并设有专用出入口。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筑面积根据其服务人口确定。建筑面积应达到：大型服务中心不少于2000平米（服务人口大于5万人），中型服务中心不少于1500平米（服务人口3-5万人），小型服务中心不少于800平米（服务人口小于3万人）；2018年后(含2018年)新建居住区配建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平米。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第六条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设置多功能活动厅、书刊（电子）阅览室、教育培训室、体育健身室、排练室、美术室以及管理辅助用房，有条件的服务中心，可增设展览展示、小型演出、旅游服务等设施，鼓励各乡镇（街道）根据本区域的文化特色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各功能用房的类型、面积和相关设施设备。
多功能活动厅应配备开展文化活动所必需的舞台、灯光、音响、乐器、服装、电影放映等设施设备，具备开展数字电影放映、小型演出、文艺排练、游艺娱乐、讲座会议等文化活动功能。
书刊（电子）阅览室藏书不少于2000种，藏书量不少于3000册，报刊杂志种类不少于10种，并定期流动更新，年新增图书不少于60种；可提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上网服务。
其他功能室应配备满足功能需求的各类设施设备和器材。
第七条  每个村（社区）应设置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村（社区）可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融合，或更新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安全、实用、美观的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含文化活动室、图书室、多功能室、社区服务用房等），鼓励有条件的村（社区）根据本地文化特色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人口数量适当增加功能用房种类、面积和设施设备。
文化活动室应根据要求配备基本的演奏乐器、服装、道具、棋牌类及桌椅等必要性配套设备，具备开展文艺排演等文化活动功能。
图书室应配备可供借阅的图书不少于1200种，1500册，报刊杂志种类不少于10种，并定期流动更新，年新增图书不少于60种。
第八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就近设置室外活动场地，其面积原则上不低于室内建筑面积。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建有室外宣传设施（橱窗、阅报栏、电子阅报屏或文化走廊）、绿化休息场地、道路及停车场地等，在所辖公共区域内建设小舞台、小广场等室外文化活动场所，拓展室外文化体育空间，与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器材等体育设施统筹建设。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就近配套建设至少一个文体广场，用于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体育健身等，有条件的村（社区）可专设老人、儿童活动场地。
第九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对老旧基层文化设施进行更新改造，持续推动文化设施焕新升级。加强“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具有当地文化风貌和现代内涵，集阅读、文艺活动、社交和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类型。积极吸纳社会资源投入公共文化新空间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共建共管共享设施空间和服务资源，通过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纳入基层服务点，不断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布局，提升服务品质。

第三章  内部管理

第十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室内外环境布置应满足功能需求，并兼顾地域文化特色。在功能布局上，要动静相宜，合理安排，减少互扰。
第十一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有便于群众识别的显著标识和开放时间；图书馆、文化馆分馆或基层服务点、基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可设置统一标识；服务中心内各功能区应设置明确标识，包括场所分布图、引导标识、活动厅室名称标牌等，专用设施应在醒目位置标明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无障碍设施应设置专用标识；在服务中心周边以及服务辐射半径末端处，应有引导性指示标识。
第十二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在室内醒目位置公示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人员、服务承诺、咨询电话、监督电话以及群众应遵守的公共秩序等信息，并放置群众意见反馈手册。
第十三条  各功能空间要将相关制度上墙，并根据实际工作变化及时更换。就近悬挂张贴设备器材的使用方法说明和指导使用的联系电话。
第十四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年（含节假日）向公众免费开放。乡镇（街道）文化服务中心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42小时，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35小时。
开放时间应当与公众的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错时开放时间不低于开放时间的三分之一，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可以适当延长开放时间，鼓励开展夜间服务，并增设相应的文化服务项目。具体开放时间须征询群众意见并公示。
如需暂时停止开放，应提前向公众告知。
第十五条  群众在服务中心内应遵守公共秩序和服务中心管理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不得影响干扰其他人正常活动。对破坏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扰乱秩序的，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第四章  服务提供

第十六条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包括：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图书阅览、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文艺创作、展览展示、文化技能培训、娱乐健身等基本服务，应针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常设免费文化活动项目应不少于6项。
鼓励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整合各类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按照功能综合设置的要求，积极开展基层党员教育、群众科学素质培养、群众法制宣传等活动。
第十七条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包括：文艺演出、读书看报、广播电视、电影放映、文体活动、体育健身、科学普及、健康教育、法制宣传、党员教育等。服务中心常设免费活动项目不少于6项。
服务中心应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形式多样的文化服务，为群众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赋能优势，结合各辖域实际，统筹文旅综合性资源，提供旅游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服务。
在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历史街区和乡镇拓展研学、文化体验等新业态，依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提供旅游、文化展览展示、宣传推介等服务。
依托文化服务中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和保护，鼓励在文化服务中心设立展示厅、传承体验所（点）、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等，开展非遗展示、体验教学等服务。
第十九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应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包括组织文体活动、开展公益性展览、举办公益性培训、讲座等。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52次，其中独立主办的具有本乡镇(街道)特色的活动不少于三分之一；鼓励各乡镇（街道）根据历史传统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文体活动；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12次,活动应体现本村(社区)文化特色。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自行组织的读书活动不少于6次,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自行组织的读书活动不少于2次。
第二十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举办文化活动应注重地方特色和历史传承，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一乡镇（街道）一品”文化活动建设，拥有连续举办3届以上的文化活动品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一村（社区）一品”文化活动建设，形成1个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乡镇（街道）积极编排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文艺节目，至少有1个代表当地特色的文艺节目。
鼓励开通并打造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公众号，通过微视频、直播等方式展示原创文艺作品。
第二十一条  乡镇（街道）结合地域特色建设的本乡镇（街道）群众文化团队不少于6支, 每支队伍不少于10人。并指导所辖村（社区）建设至少1支特色群众文化团队，提升群众审美品味。
第二十二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配合实施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为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1场数字电影,其中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两年）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二十三条  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数字化服务水平。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服务，提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和资源，利用新媒体、数字化平台开展服务，为群众提供活动预告、免费开放项目、开放时间、展览、视频欣赏、电子阅览等一站式服务。

第五章  运营机制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第二十四条  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是辖区内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运营的责任主体。
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进行具体指导，乡镇政府（街道）和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组织推进落实本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和服务。
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使用单位承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应落实具体责任人负责其日常运营工作。
第二十五条  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化、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充分利用空间资源，有序开展延伸型文化惠民服务项目，创新打造一批优质设施空间、品牌活动和服务项目。持续扩大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加大优质资源配送到基层的力度，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第二十六条  鼓励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整体委托、项目委托或互利合作的模式，由社会力量运营并提供文化服务，实现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的专业化。
第二十七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效能由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办法与标准由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对接本市志愿者服务机制，实现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经常化储备和常态化服务，鼓励退休人员、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文化艺术爱好者、非遗传承人、乡土文化能人、学生等群体参与文化志愿服务和文明实践活动，对本辖区的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群众文体团队等文化志愿者登记造册，建立规范的信息档案。
第二十九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统计、整理、分析工作，完成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信息填报工作。

第六章  服务保障

第三十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应具有一定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经验，热爱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并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专兼职文化管理员和文化组织员每年应参加上级文化部门或文化机构组织的集中培训。
第三十一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经费应当纳入区和乡镇（街道）财政预算，以保证人员经费、办公经费、文化活动经费以及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采购经费的合理支出。保障每年拨付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落实到位，做到经费使用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可以接受社会组织、个人的捐赠和资助。
第三十二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开展各类活动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和文化需求征询，并接受群众投诉和监督，定期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总结，调整服务方式。群众满意度应不低于90%，并作为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评价的主要依据。
[bookmark: OLE_LINK21]第三十三条  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规范积极培育挖掘在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文化产品、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富有成效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不断加大典型案例宣传力度，对表现突出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给予鼓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范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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